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０５４

证券简称：建摩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２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五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份生产、销售摩托车及空调压缩机数据如下：

指标

摩托车（辆） 空调压缩机（台）

５

月 本年累计

５

月 本年累计

产量

公司

１１４２４０ ５８９１７８

９５２９８ ４１１２６８

其中：本部

38491 210112

销量

公司

１２１５７２ ５９４６３３

９９９５５ ３６０２０１

其中：本部

43277 211504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6

2009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６

、

会议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１９

号蓝星大厦二层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年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完备
。

（

二
）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如下
：

１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１．１０

资产置换
１．１１

交易方式
、

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１．１２

定价方式
１．１３

交易价格
１．１４

期间损益归属
１．１５

职工安排方案
１．２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２２

发行对象
１．２３

发行数量
１．２４

发行价格
１．２５

锁定期安排
１．２６

上市地点
１．３０

本议案有效期
２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３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备考财务报告
、

盈利预测报告
》；

４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发行对象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６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７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上述第
１－７

项全部议案需关联股东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且需出席股东大会并参
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

三
）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０９－０２３

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２００９－０２４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票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２

）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帐户卡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

信函登记请注
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上午
８

时
３０

分到
１１

时
】，【

下午
３

时到
５

时
】。

３

、

登记地点
（

信函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１９

号公司证券部
】。

邮编
：

１０００２９

传真
：

０１０－６４４１８４８８

４

、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

２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

３

）

委托人为法人的
，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
、

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大会

。

（

４

）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８

；

投票简称
：

蓝星清洗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１．００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１．１０

资产置换
１．１０

元
１．１１

交易方式
、

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１．１１

元
１．１２

定价方式
１．１２

元
１．１３

交易价格
１．１３

元
１．１４

期间损益归属
１．１４

元
１．１５

职工安排方案
１．１５

元
１．２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２０

元
１．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２１

元
１．２２

发行对象
１．２２

元
１．２３

发行数量
１．２３

元
１．２４

发行价格
１．２４

元
１．２５

锁定期安排
１．２５

元
１．２６

上市地点
１．２６

元
１．３０

本议案有效期
１．３０

元
２．００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

２．００

元

３．００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备考财务报告
、

盈利预测报
告

》

３．００

元

４．００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４．００

元

５．００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发行对象免于以要约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６．００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７．００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的议案

》

７．００

元
③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
，

次日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１５

：

００

】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１５

：

００

】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会议咨询
：

公司董秘室
联系人

：

赵月珑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４４４８６７１

２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
、

食宿等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Ο九年六月五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１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１．０１

资产置换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１．０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２

、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

、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备考财务报告
、

盈利预测报告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４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５

、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发行对象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６

、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７

、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被委托人
（

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蓝星清洗

股 票 代 码 ： ０００５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９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９号

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
书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
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蓝星清洗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本报告书
、

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指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蓝星集
团 指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蓝星清洗

、

上市公司 指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５９８

）

本次股权转让 指 蓝星集团按
７．８８

元
／

股的价格以协议方式将目标股份股份
转让给兴蓉公司之行为

本次股权受让 指 兴蓉公司按
７．８８

元
／

股的价格以协议方式受让目标股份之
行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蓝星清洗置出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

兴蓉公司置入
其合法持有的排水公

１００％

股权
；

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
产之间的差额

，

蓝星清洗通过向兴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方式支付

；

兴蓉公司通过协议收购目标股份
，

兴蓉公司
以置出资产作为受让目标股份的支付对价

。

上述三项内容
互为前提

、

组合操作
、

同步实施
。

目标股份 指 蓝星集团以协议方式转让给兴蓉公司的蓝星清洗
８１９２．２７

万股
，

占蓝星清洗总股本的
２７．０８％

置出资产 指
蓝星清洗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经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８９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置入资产 指 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经华衡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０９

］

６５

号
《

评估报告
》，

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万元

重组协议 指
蓝星清洗与兴蓉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签署的
《

蓝星清洗股
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股份转让协议 指
蓝星集团与兴蓉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签署的
《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

》

先决条件 指

１

、

本次股份转让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己经按照

《

公司法
》

及其它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
件及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及蓝星清洗公司章程之规定
，

经
各自董事会

、

股东大会
（

或股东会
）

等审议通过
；

２

、

与置入
资产

、

置出资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
相关规定完成备案并取得备案表

；

３

、

兴蓉公司实施本次交
易获得成都市国资委正式批准

；

４

、

兴蓉公司受让目标股份
获得四川省国资委的正式批准

；

５

、

蓝星集团转让目标股份
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

６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兴蓉公司的要约收
购义务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国资委 指 四川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成都市国资委 指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联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任建新
注册资本

：

４

，

３２１

，

３５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

：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２０２２

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１００１８１７－９

税务登记证
：

１１０１０５１０００１８１７９

企业类型
：

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研究
、

开发化学清洗
、

防腐
、

水处理技术和精细化工产品
；

膜研究
、

膜制造
、

膜应用
、

膜设备
；

推广转让技术
、

承揽国内外各种清洗业务
；

中小型化工
、

石油
、

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
；

自动化工程设计
、

应
用

、

服务
；

润滑油的生产与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钢材
、

天然橡胶
、

羊毛的进出口经营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转
口贸易和对销贸易

；

承包境外加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外
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小轿车销售
；

公路工程施工
；

兼营咨询服务
；

房屋出租
。

经营期限
：

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
、

中国化工新材料总公司
、

中国化工油气开发中
心

、

Ｃｕａｒｚ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Ｒａｃｃｏｌｔ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Ｓａｐｐｈｉｒ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Ｓｔｅｌｌ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１９

号
邮编

：

１０００２９

联系人
：

杨雪松
电话

：

０１０－ ６４４２９４６４

传真
：

０１０－ ６４４２９４５０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兼职情况
任建新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梁锦松 男 副董事长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百仕通集团私募股权投资部高级
董事总经理

、

百仕通集团大中华区
主席

。

杨兴强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ｅｎｋｉｎｓ

男 董事 美国 中国香港 无 百仕通集团私募股权投资部高级
董事总经理

陆晓宝 男 董事
兼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无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黄美燕 女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财务官

Ｇｅｒａｒｄ Ｄｅｍａｎ

男 董事 法国 法国 无 安迪苏公司首席执行官
Ｒｏｓｓ ＭｃＣａｎｎ

男 董事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无 凯诺斯公司执行董事长
Ｏｌｉｖｅｒ ｄｅ

Ｃｌｅｒｍｏｎｔ－Ｔｏｎｎｅｒｒｅ

男 董事 法国 法国 无
ＢＳＩ

公司首席执行官
任建明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无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李辉军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监事部副主任
宗刚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办主任

林章明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处处长

白忻平 男 代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陆韶华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高建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王大壮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沈阳 无 无
冯益民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任建中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李瑞亢 男 总工程师 中国 北京 无 无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蓝星清洗
８１９２．２７

万股股份
，

占蓝星清洗总股本比例为
２７．０８％

。

另外
，

蓝星集团直接持有蓝星新材
２８

，

２０４．５３

万股股份
，

并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

通过全资子公司沈阳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沈阳化工

１６

，

８２０．２７

万股股份
，

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地 代码 总股本
（

万股
）

持有股份数额
（

万股
）

持有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蓝星新材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６００２９９ ５２，２７０．７６ ２８，２０４．５３ ５３．９６％

沈阳化工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０６９８ ５０，８４０．６６ １６，８２０．２７ ３３．０８％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目标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兴蓉公司
。

本次股份转让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不
再持有蓝星清洗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蓝星清洗的股份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蓝星集团作为蓝星清洗的第一大股东
，

持有蓝星清洗
８１９２．２７

万股股份
，

占蓝星清洗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７．０８％

，

全部为流通
Ａ

股
。

蓝星集团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上述股份全部转让给兴蓉公司
，

不再持有蓝星清洗任何股份
。

二
、

协议转让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

蓝星集团与兴蓉公司签订
《

股份转让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甲方

：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２

、

转让股份的数量
、

比例
本次股份转让的数量为蓝星集团持有的蓝星清洗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份
，

占蓝星清洗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７．０８％

。

３

、

股份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本次转让的股份为国有法人股

，

兴蓉公司受让的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份的性质仍为国有法人股
。

４

、

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为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转让价格为
７．８８

元
／

股
。

５

、

股份转让的支付对价
、

付款安排
股份转让的支付对价为置出资产

。

鉴于兴蓉公司并不实际占有和控制置出资产
，

置出资产将由蓝星清洗直接交付给蓝星集团和
／

或蓝星
集团指定的第三方

，

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及蓝星清洗应于资产交割日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
。

蓝星清洗应及
时转出

、

蓝星集团应及时接收置出资产
，

兴蓉公司应在必要范围内为资产交接及时提供协助
。

６

、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７

、

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三
、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其他情况
１

、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蓝星集团承诺其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目标股份
，

目标股份上不存在任何质押
、

查封
、

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
，

蓝星集团在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时对目标股份作出的限
售承诺已经解除

，

目标股份可以合法上市交易和转让
。

２

、

本次股份转让是否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自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

３

、

本次股份转让是否存在补充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补充协议

。

４

、

协议双方是否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协议双方不存在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

５

、

协议双方是否就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股份转让协议履行后

，

蓝星集团将所持有的目标股份全部过户给兴蓉公司
，

不再留有上市公司股份
，

协议双方不存在就出让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

四
、

本次股份转让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１

、

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进展情况
蓝星集团转让目标股份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２

、

成都市国资委的批准进展情况
兴蓉公司受让目标股份已经取得成都市国资委批准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成都市国资委出具了
《

市国资委
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及重组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９

］

１１７

号
）。

３

、

四川省国资委的批准进展情况
兴蓉公司受让目标股份尚需四川省国资委批准

。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况说明
１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蓝星集团不再持有蓝星清洗任何股份
，

将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

兴蓉公司将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并将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

蓝星集团已经对兴蓉公司的主体资格
、

资信情况
、

受让意图等进行了合理调查和了解
。

根据调查
，

本
次股份受让人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对象兴蓉公司符合

《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第
二十一规定的情形

，

且不存在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

兴蓉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最近两年连续盈利
，

具有明晰的经营发展战略
，

具有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和改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的能力

，

资信状况良好
，

未负有数额较大应偿还而未偿还的债务
，

最近五年未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
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最近三年未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其持股目的是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

增强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蓝星清洗将成为一家规模较大
、

具备较强竞争力的
环保类上市公司

，

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
，

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得到充分保障
。

２

、

除蓝星集团及其关联方与蓝星清洗存在采购
、

销售货物等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
，

不存在蓝星清洗为蓝星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

蓝星集团确认
，

截至
《

股份转让协议
》

签署之日
：

（

１

）

蓝星清洗已取得基准日债务金额合计占蓝星清洗母公司债务总额
８０％

以上的债权人出具的关于
同意由蓝星集团及

／

或蓝星集团指定的第三方承担蓝星清洗债务的同意函
，

其中对于银行债务
，

已取得全
部银行债权人出具的关于同意由蓝星集团及

／

或蓝星集团指定的第三方承担蓝星清洗全部银行债务的同
意函

；

（

２

）

蓝星清洗已取得全部银行担保权人出具的关于同意由蓝星集团及
／

或蓝星集团指定的第三方承担
蓝星清洗全部对外担保责任的同意函

。

（

３

）

在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
，

若因未能取得相关债权人及
／

或担保权人关于债务及
／

或担保责任转移的
同意函

，

致使相关债权人及
／

或担保权人向上市公司追索债务及
／

或担保责任
，

蓝星集团应在接到上市公司
关于清偿债务及

／

或担保责任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
，

并在核实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相应债权人及
／

或
担保权人进行清偿

，

或者与相应债权人及
／

或担保人达成解决方案
。

若因蓝星集团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
及时进行解决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

蓝星集团应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

（

４

）

如蓝星清洗的债权人就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债务转移事项要求提供担保的
，

蓝星集团应负责及时提
供担保

。

（

５

）

对于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

蓝星集团承诺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资产交割
后由蓝星集团享有及承担

。

若因合同相对方要求上市公司履行合同或追索责任的
，

蓝星集团应在接到上
市公司相应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合适

，

并在核实后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
，

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
失的

，

蓝星集团应负责赔偿全部损失
。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蓝星清洗股票的行为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蓝
星清洗股票的行为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任建新

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３

、《

股份转让协议
》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查阅本报告及有关备查文件

：

１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１９

号
２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地址

：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另外

，

投资者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本报告书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蓝星清洗 股票代码

000598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9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８１，９２２，６９９

股 持股比例
： ２７．０８％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８１，９２２，６９９

股 变动比例
： ２７．０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签章
）

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签署日期
：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

（上接D15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理财需求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09

年

6

月

8

日起通过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宝证券

"

）代理销售以下

基金：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01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

码：

270002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703

）、广发货币市场基

金（广发货币

A

，基金代码：

270004

，广发货币

B

，基金代码：

270014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代码：

270005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06

）、广发大盘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07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代码：

270008)

、广发

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代码：

270009)

、广发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10

）

和正在发售的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21

）。

投资者可在华宝证券全国

6

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舟山、福州等）的

7

家营业

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销售业务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本公司旗下基金在华宝证券的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以下开放式基金： 广发聚富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广发货币市场基金、广发聚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沪深

3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目前，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处

于暂停申购和转换转入状态，但仍开通单笔

5

万元（含）以下基金定投业务，何时开通申购业

务、单笔

5

万元以上基金定投业务和基金转换转入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具体办理事宜

请以华宝证券的安排为准。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1

）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9898

公司网站：

www.cnhbstock.com

（

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0-83936999

或

95105828

（免长途费）

网址：

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及《基金合同》。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

深圳发展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

广发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参加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深圳发展银行

"

）推出的开放式基金

"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以下简称

"

基金定

投

"

）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活动时间

本基金自

2009

年

6

月

6

日起参加深圳发展银行的

"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推广

"

活动，

暂不设截止日期。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

请以最新公告为准。

二、优惠活动适用基金

目前深圳发展银行

"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推广

"

活动适用于本公司所管理的以下开

放式基金：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01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

码：

270002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703

）、广发货币市场基

金（代码：

270004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05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代码：

270006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07

）、广发核心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70008

）、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70009

）和广发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70010

）。

三、活动内容

1．

网上银行基金定投费率优惠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银办理的基金定投申购业务，享受深圳发展银行

目前网银申购费率优惠政策，即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统一优惠至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

柜面基金定投费率优惠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网点柜面办理的基金定投申购业务，均享受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八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如原费率低于

0.6%

，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1

、基金定投是基金申购的一种方式，指在一定的投资期间内投资者在固定时间、以固定

金额定期申购基金的业务方式。 深圳发展银行接受投资者的基金定投业务申请后，根据投资

者指定的日期从投资者签约的资金账户内自动扣划约定的款项用以申购相应基金。

2

、目前，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处于暂停

申购和转换转入状态，但仍开通单笔

5

万元（含）以下基金定投业务，何时开通申购、单笔

5

万元以上基金定投和基金转换转入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若上述基金在深圳发展银行优

惠活动期间恢复日常申购，则同样享受本次活动的优惠措施。 具体办理事宜请以深圳发展银

行的安排为准。

3

、投资者可到深圳发展银行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

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

含

100

元

)

。

4

、深圳发展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

5

、投资者在深圳发展银行的定投业务办理以深圳发展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规则为准。

6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1

）深圳发展银行

客服电话：

95501

网址：

www.sdb.com.cn

（

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0-83936999

或

95105828

（免长途费）

网址：

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

投资者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关于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广发华福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华福证

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09

年

6

月

8

日起，广发华福证券将代理销售汇添富上证综合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70007

）。

一、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广发华福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广发华

福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该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

com

）的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广发华福证券

咨询电话：

96326

（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www.gfhfzq.com.cn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

网址：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服务，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关于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广发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银行

"

）签署

的代销协议，自

2009

年

6

月

8

日起，广发银行将代理销售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470007

）。

一、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广发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广发银行的

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该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

com

）的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广发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020-38322542

、

38321557

网站：

www.gdb.com.cn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

网址：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服务，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关于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瑞银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瑞银证券

"

）签署

的代销协议，自

2009

年

6

月

8

日起，瑞银证券将代理销售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470007

）。

一、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瑞银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瑞银证券的

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该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

com

）的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瑞银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7-8827

网址：

www.ubssecurities.com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

网址：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服务，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增加渤海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渤海证券

"

）签署

的代销协议，自

2009

年

6

月

5

日起，渤海证券将代理销售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519008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018

）、汇添

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068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519078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066

）、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A

级基金代码：

519518

，

B

级基金代码：

519517

）。

一、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渤海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

(

不开通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转换成上述非货币基金的业务

)

等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渤海证券

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

com

）的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渤海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6515988

网站：

www.bhzq.com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

网址：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服务，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关于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中信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签署

的代销协议，自

2009

年

6

月

5

日起，中信证券将代理销售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470007

）。

一、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中信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中信证券的

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该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

com

）的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证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888

网址：

www. ecitic.com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

网址：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服务，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发展银行

"

）协商一致，自

2009

年

6

月

6

日起，对通过

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

购申请， 由指定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

方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包括：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01

）；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11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21

）；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5001

）；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31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此项业务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

资者。

三、开办时间

自

2009

年

6

月

6

日起，暂不设截止日期。

四、费率优惠安排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期间（自

2009

年

6

月

6

日起），投资者通过深圳发

展银行网上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上述五只基金，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统一优惠至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优惠仅限于前端收费基

金）。

五、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深圳发展银行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最低扣款金额为

200

元（不设金额级

差）。

六、业务规则

投资者通过深圳发展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相关流程和业务

规则遵循深圳发展银行的有关规定。

七、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深圳发展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95501

银行网址：

www.sdb.com.cn

2

、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788

公司网址：

www.zhfund.com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关于市场上出现冒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支机构名义

进行非法证券活动的特别提示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

我公司近期发现有不法机构冒用我公司分支机构名义进行非法证券活动， 为此我公司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1

、我公司深圳总部及在北京、上海、福州、沈阳、武汉、成都、西安等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从

未以收取会员费形式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也未从事向个人或机构投资者进行个股推荐

的业务。

2

、我公司唯一网站为

http://www.dcfund.com.cn

，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为

400-8885558

。

请投资者注意辨明信息来源，不要轻信他人，提高对非法证券活动的识别判断能力，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我公司客服中心：

400-8885558

（免长途话费）。

我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我公司分支机构名义非法进行证券活动的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

的权利。 同时欢迎投资者对上述类似事件进行举报！

特此提示。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09-011

山东鲁西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名

称变更的议案》（详见

2009

年

5

月

16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2009

年

6

月

3

日，公司变更名称事项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

，英文名称变更为

"Luxi Chemical Group Co.,Ltd."

。 公司证券简称及证券代码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鲁西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四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000729

公告编号：

2009-012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近日获悉， 公司独立董事朱立青女士于

2009

年

6

月

2

日因其亲属误操作买入本公

司股票

5000

股，该独立董事于

2009

年

5

月

7

日卖出本公司股票

1690

股，本次交易所获得的

收益

1183

元按有关规定收归本公司所有。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四日


